2022年桃花江文艺项目支出绩效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桃江县文联位于建设路122号，现有在职职工5名，离退休人员3人。主要职责为：（一）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组织文艺工作者创作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 （二）组织文艺工作者开展文艺活动；发现和培养文艺人才；表彰、奖励文学艺术创作、研究和表演等领域的优秀工作者和优秀作品。（三）开展文学艺术领域的学术研究与交流；参与全县有关文化建设规划、重大文化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和论证评估；组织有关文艺成果的鉴定、评奖工作。（四）反映文艺工作者的意见和要求；协同有关部门做好文学艺术界知识分子工作。（五）对全县文艺家协会、学会、研究会进行指导、协调、联络、服务工作 （六）维护文艺家和艺术团体的知识产权等合法权益 （七）承担县委县政府交办的有关事项。
（二）项目基本情况简介
文联作为党和政府联系文艺界的桥梁纽带，在文艺阵地建设和文艺活动开展等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根据上级安排，文联负责打造桃江县文艺阵地和开展文艺演出活动。2022年，出版了四期《桃花江文艺》，开展了10余场重要文艺活动。
（三）项目绩效目标
2022年，出版了总第225期、226期纯文学欣赏《桃花江文艺》，总第227期美术、书法、摄影、剪纸艺术展示《桃花江文艺》和总第228期乡土文化影像集《天耀关山》共四期《桃花江文艺》刊物，开展送春联、送照片和送文艺演出等10余场重要文艺活动。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分析
（一）项目资金安排。2022年文艺工作安排财政项目资金9.02万元，已全部到位并落实。
（二）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资金主要用于以下项目：4期《桃花江文艺》杂志，资金9.02万元；开展送春联、送照片和送文艺演出等10余场重要文艺活动。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资金使用符合财政要求，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并重。项目资金拨付时均根据预算方案的安排、领导的批示或会议纪要确定支出的额度，资金拔付时，实行了联审会签程序，保障了资金的公开透明。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分析
（一）项目组织实施情况。根据年初统一安排，分别编辑了《桃花江文艺》文学版、书法美术摄影剪纸版、乡土文化影像集《天耀关山》等四期专刊；组织文艺轻骑兵在全县开展送春联、送照片、送文艺演出等送文艺下乡活动10余场；参加“紫辰杯”幸福新桃江·欢乐闹元宵活动，举办书法美术摄影剪纸作品展；文联各文艺家协会、乡镇文联组织开展各类文化讲座、文艺活动60余场次。包括书法家协会开展送春联活动、培训讲座20余次，戏剧家协会开展送戏下乡活动10余场次，剪纸协会开展传承非遗培训课程以及进社区、进学校、进商场、进景区公益讲座等共计30余场次，音乐家协会连同舞蹈家协会一起开展各类文艺演出活动5次。
（二）项目管理情况。有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且得到有效执行；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的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使用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四、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1、经济性分析。项目支出严格按照工作要点和专项资金使用方案执行。项目资金共计9.02万元，全部用于编辑《桃花江文艺》杂志。同时，2022年度组织文艺志愿者在全县开展送春联、送照片、送文艺演出等文艺志愿服务下乡活动10余场。利用有限的资金保障了各项活动的顺利开展。
[bookmark: _GoBack]2、效率性分析。2022年度文联在专项资金有限的实际情况下，充分调动文艺志愿者的积极性，加上文联领导的科学决策，2022年度文联文艺活动的开展极大丰富了群众精神生活，同时也大力的宣传推介了桃江的本土人文，取得了较好社会效益。
3、有效性分析。资金使用符合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使用率达到100%。
4、可持续性分析。2022年度在上级部门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由于财务制度较健全，会计核算规范，各项资金及时到位后，项目工作进展顺利，取得较好成效，各项计划和任务的顺利完成，使得各项工作都取得长足发展。《桃花江文艺》杂志按照每年4期的计划有序开展，成为桃江文艺界人士炙手可热的文艺读本，对于宣传推介桃江人文、历史、文化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桃花江文艺》杂志的编辑，也大大激发了文艺界人士的创作热情，极大的丰富了人们的精神家园。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桃江贡献了文艺界人士的一份力量。
五、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2022年项目支出进行绩效评价，考核部门资金的产出与绩效，了解、分析、检验部门支出是否达到预期目标，资金使用是否规范有效，为今后使用财政资金提供依据，总结经验、采取措施进一步完善财政支出项目管理。深入贯彻落实《预算法》，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强化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绩效评价工作过程。根据桃江县财政局关于印发《桃江县2022年度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实施方案》的通知等文件规定，我会开展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设立评价小组对基本支出、项目支出有关账目进行检查，收集整理部门整体支出预算执行情况、预算管理、职责履行、履职效益、基本支出、项目支出、厉行节约保障措施等方面的资料进行分析，最终形成评价结论。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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